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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各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反映之共通性問題，教育部更新研覆說明如附件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11月6日臺教協作字第106015950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共通性問題之研覆說明請貴校協助公告週知，俾利親

師生瞭解新課綱內涵及相關配套措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

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〈國中部〉、慈濟學校財團

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〈小學部〉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〈國中部〉、

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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